
 

   

關愛基金援助項目 

為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 

成效檢討報告 

 

 

背景 

 

 關愛基金（基金）自 2011 年初成立，為經濟上有困難的

市民提供援助，特別是那些未能納入社會安全網，或身處安全網

卻又有一些特殊需要而未能受到照顧的人士。基金亦發揮先導和

識別作用，協助政府硏究有那些措施可考慮納入為政府常規資助

的服務範圍。 

 

2. 基金督導委員會在2011年4月20日會議上通過在2011-12

年度推行本援助項目，資助於 2011 年 11 月 30日或以前已申請並

正在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低收入家庭的兒童，在輪候資助服

務期間，接受由特殊幼兒工作員、心理學家或職業/物理/言語治

療師提供的適切訓練及治療，以幫助他們的學習及發展。每名合

資格的兒童可獲每月最多 2,500 元的津貼服務，為期不多於 12 個

月。 

 

3. 項目由社會福利署（社署）負責推行，預算為 1 億 2,882

萬元（包括行政費 282萬元），預計可惠及 4 200名兒童。 

 

 

援助項目的推行 

 

4.   社署於 2011 年 10 月為有興趣就本項目提供服務的機構

舉行服務簡介會，並邀請服務機構申請成為認可服務機構。認可

服務機構必須為根據香港法例第 112章稅務條例第 88條獲豁免繳

稅的機構或團體，並有提供受政府津助
1
或自負盈虧的學前康復服

                                                 
1
  政府津助的學前康復服務指為初生至六歲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提供的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幼稚園暨幼

兒中心兼收計劃或特殊幼兒中心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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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經驗達一年或以上。在審批服務機構的申請後，社署於 12 月

核准了 18個認可服務機構(認可服務機構)，服務範圍遍佈全港。 

 

5.   社署於 2011 年 12 月公布援助項目的詳情及展開宣傳2，

同時根據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 – 弱能兒童學前服務系統（中央

轉介系統）的資料，向其中約 4 700 名兒童的家長／監護人發信3，

邀請當中合資格的兒童之家長／監護人於 2012 年 2 月 29 日或以

前遞交申請。 

 

6.  社署轄下的關愛基金組負責審批所有申請，並會參考家

長／監護人的選擇，為符合資格的兒童安排接受認可服務機構提

供的訓練。有關津貼不會直接向父/母或監護人發放，認可服務機

構會按為每位兒童所提供之實際服務節數，向社署申請相關服務

津貼。截至 2012年 8 月底，社署共收到約 983宗申請，其中約 870

名符合資格的兒童已獲安排接受服務，而認可服務機構申領的津

貼約 794 萬元4。 

 

 

分析結果 

 

7. 社署就已收集的資料和數據作分析及檢討如下︰ 

 

(a) 申請及服務安排數據統計 

 

8. 社署向 4 694名兒童的家長或監護人發出邀請信後，共接

獲 983 宗申請（有關獲邀申請人數目跟實際申請數目之間有所差

距的原因，請見下文第 15 至 16 段）。除了 17 宗已撤銷申請及 5

宗仍在處理中外5，其餘已審核的 961 宗申請中，90.6%（871 宗申

請）符合受惠資格（佔獲邀請人數的 20.5%），9.4%（90宗申請）

                                                 
2 社署除了透過轄下各區福利辦事處及民政事務處等派發項目簡介單張外，亦在社署網頁上載有關資料。 
3
  由於沒有有關家庭的收入資料，因此社署向所有於 2011年 11月 30日或以前已申請並正在輪候資助學

前康復服務的兒童的家長／監護人發信。 
4
  此為服務機構申領在 2012 年 1 月至 6 月期間的服務津貼。 

5
 部分個案須待申請人提交相關證明文件以核實其兒童的受惠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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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資格。所有不符合資格的申請均由於該家庭的入息超出規

定上限，有關統計數字可參閱附錄 I(a)。 

 

9.  在合資格的兒童中，大部份為 3歲，佔 36.8%（321 名），

其次為 4 歲，約 25.3%（221 名）。至於這些兒童的殘疾類別以發

展遲緩為主，佔 55.2%（481 名），其他包括言語障礙、自閉症及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有關統計數字可參閱附錄 I(b)及 I(c)。 

 

(b) 認可服務機構的資料 

 

10. 所有認可服務機構均為根據香港法例第 112 章稅務條例

第 88 條獲豁免繳稅的機構或團體，並有提供受政府津助或自負盈

虧的學前康復服務的經驗達一年或以上。這些認可服務機構提供

的津貼服務包括由特殊幼兒工作員、心理學家或職業/物理/言語

治療師提供的訓練及治療。除了家庭支援服務為基本必需的服務

外，各認可服務機構所提供的服務組合或有所不同，其中大部份

機構均有特殊幼兒工作員、職業治療師及言語治療師所提供的訓

練及治療。有關詳情可見附錄 I(d)。 

 

11. 大部份的受惠兒童（約 87.3%）均可獲派首三個選擇的

服務機構，當中獲派第一選擇的更佔整體受惠兒童的 63.1%。有關

資料可見附錄 I(e)。  

 

12.  大部份受惠兒童（713 名，約 83.1%）皆於 30 天以內獲

安排轉介至服務機構接受訓練6，惟部份個案因應其特殊情況需要

較長的處理時間，例如申請所提交的資料不完整、或兒童家長或

監護人選擇繼續等候已額滿的服務機構，而不願接受其他有名額

的機構/地區等。有關詳情可見附錄 I(f)。 

 

(c) 受惠人士意見調查 

 
                                                 
6
 安排服務機構時間指由收到申請當天至合資格兒童的家長或監護人確認所編配的服務機構當天之間的

日數，包括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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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社署曾以隨機抽樣形式，向 50 名受惠人士（佔受惠人

數 5.8%）就本援助項目作意見調查，除一位受訪者表示沒有意見

外，所有受訪者均贊同本項目能幫助受惠兒童的學習及發展並對

項目的安排表示滿意；而大部份受訪者亦滿意服務機構的運作安

排及訓練。一些受訪者提出的意見包括放寬受惠條件、增加訓練

節數及建議將項目常規化等。有關詳情可參閱附錄 II(a)。 

 

14. 本調查亦統計了受惠兒童在獲得項目的津貼服務前後

所接受其他機構服務的情況，資料詳情載於附錄 II(b)。整體而言，

約有 46%（23 名）的受惠兒童在獲得項目的津貼服務前有接受其

他機構的訓練服務，而其每月所費大多為 500 元以內。在獲得本

津貼後，仍有接受其他相關的訓練及服務的個案數字則下降至

28%（14 名），而所需的開支則沒有明顯變動。 

 

(d) 受邀人士意見調查 

 

15. 由於申請數目（983 宗）與受邀人士的數目（4 694名）

有差距，故此社署亦以隨機抽樣形式，向 40名受邀但沒有提交申

請的人士（佔總體受邀人士約 1%）作意見調查，以了解他們沒有

提出申請的原因及對本援助項目的意見。 

 

16. 大部份的受訪者均是由於兒童不符合受惠資格而沒有

提出申請（35人，佔 87.5%），而當中以家庭收入超過入息限額為

主。此外，大部份的受訪者表示對本項目沒有意見，其他提出的

意見包括放寬入息上限，及提高津貼額等。有關資料列於附錄 III(a)

及 III(b)。 

 

(e) 服務機構的意見調查 

 

17. 社署對本援助項目的 18 個認可服務機構進行問卷調

查，當中有 17個機構（受訪機構）完成問卷7。所有受訪機構均認

                                                 
7
 沒有完成問卷調查的服務機構乃於本項目未獲任何合資格的申請人所選用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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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津貼有助兒童的學習及發展，同時滿意社署為服務機構所作

安排及協助。一些受訪機構提出的意見包括放寬受惠條件，如將

輪候學前康復服務的指定日期延後、延長津貼服務期限、加強宣

傳項目，以及建議將項目常規化等，讓更多兒童可受惠。整體而

言，受訪機構皆滿意項目的運作安排，並表示願意繼續參與同類

項目。詳情可見附錄 IV。 

 

(f) 公眾人士的查詢 

 

18. 社署在本援助項目推行期間，同時設立熱線電話，向相

關人士提供所需的支援及資訊。在 2011年 11 月至 2012年 8 月期

間，社署共接獲 616 個有關本項目的查詢，當中較多為關於申請

手續、填寫表格及受惠資格等事宜。詳情可見附錄 V。 

 

總結  

 

19. 綜合調查數據所得，受訪者及服務機構均認同本援助項

目的成效。從附錄 II(b)的調查結果可知，受惠兒童透過本項目可

獲得各項所需的專業治療服務，而受惠兒童在獲得本項目的津貼

服務後，接受其他機構訓練的情況亦有所減少，顯示本項目能滿

足或補足他們的訓練需要。此等結果皆反映本項目已達到所訂立

的目標，有效幫助受惠兒童盡早接受訓練，亦紓緩了他們的經濟

負擔，並切合關愛基金為經濟上有困難的市民，特別是為那些未

能納入社會安全網的人士提供援助的宗旨。 

 

20. 六歲前是兒童學習及發展的黄金期，特別是有特殊需要

的學前兒童。讓這些兒童盡早接受適當的訓練，實有助他們的學

習及發展。近年，隨著市民對兒童特殊需要的認識增加，以及評

估服務有所提升等因素，診斷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人數有增

加的趨勢。因此，新申請學前康復服務的個案數目亦相對地有顯

著的增加。即使服務名額已陸續提高，但仍未能滿足增長中的服

務需求。鑑於本援助項目有顯著的成效，填補了輪候資助服務期



 

   6 

間的服務空隙，讓低收入家庭的弱能兒童亦可及早獲得所需的康

復服務，從而提高他們入讀普通學校和參與日常活動的機會，我

們認為服務符合《香港康復計劃方案》下的康復服務政策發展方

向，因此建議考慮將本項目納入恆常資助的服務。  

 

21. 在策劃項目常規化時，可參考本援助項目的運作經驗及

模式，即邀請非政府機構（在可行的情況下或可考慮推展至私營

機構）參與提供津貼的學前訓練服務，讓受惠兒童可在輪候津助

服務期間根據其個別需要選擇服務機構，以購買所需的服務。此

外，根據檢討結果，政府亦須考慮其他影響服務水平的實際因素，

以釐訂服務詳情，包括不同殘疾類別的受惠兒童的不同服務需

要、市場上有否足夠受訓的專業人士或服務以滿足需求、各區服

務名額的分佈，以及家庭的選擇及要求等。 

 

22.  本援助項目只提供津貼服務予低收入家庭的兒童，人數

約佔整體輪候學前康復服務人數的 19%，惟有小部份兒童仍須等

待合適的服務機構。因此在策劃常規服務時，須探討市場上非政

府機構及私營機構可應付的服務需求，再仔細考慮如何運用可提

供的資源及服務，幫助最有需要的兒童。 

 

23. 在落實項目的時間方面，由於恆常化計劃對未來學前康

復服務的發展和運作模式有重大影響，須全面及深入研究服務的

可行性和徵詢相關人士（包括家長組織、康復機構、醫療專業人

員等）的意見，以確保能符合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24. 因應以上所需的籌備工作，社署預計最快於 2013 年初

始能有具體方案。因此在項目恆常化前，基金可考慮延續本援助

項目，讓有需要的兒童可盡早接受適當的訓練。根據檢討結果，

無論受訪者及服務機構均對項目的各樣安排感到滿意，不過在延

續項目的安排上可考慮以下各項： 

 

(a)  於 2011-12 年度，輪候學前康復服務的平均時間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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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個月至 17 個月。雖然一些現有的受惠兒童已陸續

開始接受社署津助的學前康復服務而毋須基金的津貼

服務，有部份兒童預計仍有一段時間須繼續輪候社署

津助的學前康復服務。由於恆常化計劃預計可於 2014

年上半年內推行，基金可考慮如有關兒童在 2014年 3

月 31 日前仍未接受任何社署津助的學前康復服務或

升讀小一，均可繼續獲基金津助的學習訓練津貼； 

 

(b)   除了社署津助的學前康復服務外，一些現有的受惠兒

童於新學年亦會升讀小一，因此將可騰出服務名額。

基金可考慮再次接受新一輪的申請，並將輪候學前康

復服務的指定日期延後（如 2012年 8 月 31日），讓其

他有需要的兒童也可受惠；及 

 

(c)  有建議放寬家庭入息限額的受惠條件（即每月家庭入

息須不超過全港相同人數的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之

75%，資產並不計算在內）。雖然此建議可讓更多兒童

受惠，但考慮目前認可服務機構可提供的服務名額及

現有受訓的專業人士有限，未必能完全吸納過量的服

務需求。因此有需要仔細考慮機構所能承擔的額外服

務需求，否則只會加長服務配對所需的時間，甚至出

現輪候名單，有違項目的原意。 

 

25. 總括而言，因應本援助項目的成效，可考慮將本項目

納入恆常資助的服務。由於有需要就恆常化的計劃作全面地研究

及徵詢相關人士的意見，以確保能符合服務使用者的需要及盡用

資源，因此在此過渡期間，基金可考慮延續本援助項目，讓有需

要的兒童可盡早接受適當的訓練。 

 

 

社會福利署 

201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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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申請及服務安排數據統計及 

認可服務機構的資料 

 

(a)  不合資格申請的平均每月家庭入息 

 

住戶人數 

每月入息 

中位數之 75% 

（註一） 

申請數目 
平均每月 

家庭入息 

入息超出 

百分比 

2 人 $11,250 5 $14,327.80  27.36% 

3 人 $15,450 42 $20,610.86  33.40% 

4 人 $20,025 40 $24,769.00  23.69% 

5 人 $25,875 2 $32,590.50  25.95% 

6 人 $29,325 1 $70,000.00 138.70% 

 

註一︰根據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報告 2011年第三季的入

息中位數。 

 

 

(b) 合資格兒童年齡分布（註二） 

 

年齡 人數 百分比 

1 歲以下 14 1.62% 

1 歲 62 7.16% 

2 歲 165 19.05% 

3 歲 321 36.72% 

4 歲 221 25.29% 

5 歲或以上 88 10.16% 

 

註二︰兒童年齡以收到申請當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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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受惠兒童的殘疾類別 

 

殘疾類別 人數 百分比 

肢體殘障 11 1.27% 

智障 26 3.00% 

視障 13 1.50% 

聽障 19 2.08% 

發展遲緩 481 55.31% 

自閉症 277 31.87% 

言語障礙 433 49.54% 

注意力不足 / 過度活躍症 209 23.90% 

特殊學習困難(包括讀寫障礙) 81 9.35% 

其他 84 9.70% 

 

 

(d)  認可服務機構提供的服務類別 

 

服務類別 單位數目 百分比 

職業治療 54 72.00% 

物理治療 34 45.33% 

言語治療 53 70.67% 

心理學家服務 12 16.00% 

幼兒導師訓練 68 90.67% 

家庭支援服務 7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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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受惠兒童獲派所選擇服務單位情況 

 

 人數 百分比 

第一選擇的服務單位 541 63.05% 

第二選擇的服務單位 129 15.04% 

第三選擇的服務單位 79 9.21% 

首三選擇以外的服務單位 109 12.70% 

配對服務單位中 3  

獲配對服務單位前已撤銷的申請 10  

 

 

(f) 為合資格兒童安排服務機構所需時間 

 

時間 人數 百分比 

14 日或以內 417 48.60% 

15 日至 30 日或以內 296 34.50% 

30 日以上 145 16.90% 

配對服務單位中 3  

獲配對服務單位前已撤銷的申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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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受惠人士意見調查 

 

(a) 受訪者對本援助項目的滿意度及意見 

 

訪問事項及意見 人數 百分比 

1. 你同意此援助項目可以幫助受惠兒童的學
習及發展嗎？ 
 

 
 

 
 

- 同意 49 98.00% 
- 不同意 0 0.00% 
- 沒有意見 
 

1 2.00% 

2. 你對服務機構提供的服務滿意程度如何？ 
 

 
 

 
 

- 非常滿意 8 16.00% 
- 滿意 40 80.00% 
- 沒意見 2 4.00% 
- 不滿意 0 0.00% 
- 非常不滿意 
 

0 
 

0.00% 

3. 整體而言，你滿意此援助項目的安排嗎？ 
 

 
 

 
 

- 滿意 50 100.00% 
- 不滿意 
 

0 0.00% 

4. 你對此援助項目是否有任何意見？ 
 

  

- 沒有意見 37 74.00% 
- 受惠對象 
 - 放寬受惠條件(2) 

 - 能令有需要兒童受惠(2) 

4 8.00% 

- 津貼額及津貼期 
 - 增加津貼訓練節數(2) 

 - 延長津貼期(3) 

5 
 
 

10.00% 
 
 

- 其他 
 - 訓練安排應更具彈性(3) 

 - 如更早推行會更佳(1) 

4 
 

8.00% 
 
 

 



 

   12 

(b) 受惠兒童獲得津貼前後接受其他機構服務的情況 

 

訪問事項及意見 人數 百分比 

1. 受惠兒童已接受那一類的津貼服務？   

   

- 職業治療 15 30.00% 

- 物理治療 11 22.00% 

- 言語治療 27 54.00% 

- 心理學家服務 0 0.00% 

- 幼兒導師訓練 18 36.00% 

- 其他（如︰音樂治療、遊戲治療） 6 12.00% 

   

2. 受惠兒童在接受關愛基金津貼服務前，是否

有接受其他相關的訓練及服務？ 

 

 

 

 

   

- 沒有 27 54.00% 

- 有 23 46.00% 

 

如有，所接受的服務為： 

  

- 醫院管理局轄下的職業治療、物理治療 

 及/或言語治療服務 

6  

- 非政府機構以自負盈虧方式提供的訓練及

 服務 

6  

- 私人機構提供的訓練及服務 11  

- 其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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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受惠兒童獲得津貼前後接受其他機構服務的情況（續） 

 

訪問事項及意見 人數 百分比 

3. 如有，有關訓練及服務每月所需的費用為？   

   

- 毋須任何費用 4 17.39% 

- 少於 500 元 10 43.47% 

- 500 元或以上，1,000 元以內 2 8.70% 

- 1,000 元或以上，1,500 元以內 5 21.74% 

- 1,500 元或以上，2,000 元以內 0 0.00% 

- 2,000 元或以上，2,500 元以內 0 0.00% 

- 2,500 元或以上，3,000 元以內 1 4.35% 

- 未能提供 1 4.35% 

   

4. 受惠兒童在接受關愛基金津貼服務後，是否

仍有接受其他相關的訓練及服務？ 

  

   

- 沒有 36 72.00% 

- 有 14 28.00% 

 

如有，所接受的服務為： 

  

- 上述第 2 題的服務 7  

- 上述第 2 題的服務及其他服務 2  

- 其他服務 3  

- 新接受服務（註一） 

 

2  

 

註一︰上列三項的受惠兒童在獲得津貼前後皆有接受其他相關服

務。本項的受惠兒童在獲得津貼服務前，並沒有接受其他相關服

務，但在獲得津貼服務後，則有額外接受其他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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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受惠兒童獲得津貼前後接受其他機構服務的情況（續） 

 

訪問事項及意見 人數 百分比 

5. 如有，有關訓練及服務每月所需的費用有否

增減？ 

  

   

- 增加 1  

- 不變 11  

- 減少 0  

- 未能提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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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 

 

受邀人士意見調查 

 

 

(a) 受邀人士不申請津貼原因 

 

原因 人數 百分比 

不合符受惠資格 35 87.50% 

 - 入息超過上限(29)   
 - 已接受 / 將接受資助服務(6)   

沒有援助需要 3 7.50% 

錯過截止申請日期 2 5.00% 

 

 

(b) 受邀人士對本援助項目的意見 

 

意見 人數 百分比 

沒有意見 28 70.00% 

放寬入息上限 9 22.50% 

對受惠兒童有幫助 2 5.00% 

提高津貼金額 1 2.50% 

 



 

   16 

附錄 IV 

服務機構的意見調查 

 

受訪機構對本援助項目的滿意度及意見 

 

訪問事項及意見 數目 百分比 

1. 你同意此援助項目可以幫助受惠兒童的

學習及發展嗎？ 

 

- 同意 

- 能令受惠兒童更早接受訓練及有助其康復(8) 

- 令低收入家庭兒童有獲得訓練的機會(5) 

- 受惠兒童接受訓練後情況有所改善(2) 

 

 

17 

 

 

100.00% 

- 不同意 0 0.00% 

- 沒有意見 

 

0 0.00% 

2. 你認為此援助項目為有興趣參與的服務

機構所作安排及準備（包括簡介會、服務須

知、申請及通知等）是否合適？ 

 

- 合適 

- 社署所提供的資料及支援充足(10) 

- 所提供的資料可以稍為簡化(1) 

- 簡介會可盡早安排(2) 

 

 

 

17 

 

 

 

100.00% 

- 不合適 0 0.00% 

- 沒意見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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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機構對本援助項目的滿意度及意見（續） 

 

訪問事項及意見 數目 百分比 

3. 你認為此援助項目為受惠兒童配對服務

機構的安排是否合適？ 

 

- 合適 

- 有關安排可滿足家長或監護人的需求(5) 

- 有時家長或監護人所選的機構未必在訓練安

排上能夠完全配合(2) 

- 提供更多機構資料予家長或監護人(1) 

- 可先就兒童的殘疾嚴重程度作初步分類再作

配對(1) 

 

 

14 

 

 

 

82.36% 

 

- 不合適 

- 社署應平均分配個案予各機構，以善用資源

(1) 

1 

 

 

5.88% 

 

 

- 沒意見 

 

2 11.76% 

4. 你認為此援助項目向服務機構發放津貼

的安排是否合適？ 

 

- 合適 

- 津貼發放準時(1) 

- 有關程序清晰(3) 

- 如能進一步簡化會更佳(2) 

 

 

16 

 

 

 

 

 

94.12% 

 

 

 

- 不合適 

- 服務機構認為津貼應直接向受惠家庭發放(1) 

1 5.88% 

- 沒意見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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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機構對本援助項目的滿意度及意見（續） 

 

訪問事項及意見 數目 百分比 

5. 整體而言，你滿意此援助項目的安排嗎？ 

 

- 滿意 

- 社署能提供清晰指引及作出適當的跟進(4) 

 

17 

 

 

100.00% 

 

- 不滿意 0 0.00% 

6. 如往後有同類型項目，你是否願意繼續參

與？ 

 

- 願意 

- 不願意 

 

 

17 

0 

 

 

1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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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 

 

公眾人士的查詢 

 

 

有關本援助項目的查詢數字及查詢項目（註） 

 

查詢項目 查詢數字 

受惠條件 167 

申請程序 25 

填寫申請表事宜 236 

申請所需文件 55 

遞交申請表事宜 66 

處理申請進度 24 

服務安排 144 

其他  

- 服務機構有關本項目運作的查詢(7) 

- 資料更新(8) 

- 項目推行日期(3) 

- 獲批津貼通知書內容(4) 

- 跟進申請的查詢熱線(2) 

 

24 

 

註︰單一查詢如涉及多個事項，每一事項均會被歸類及統計。 


